附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瓶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序号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不予采纳原因

	1
	建议将第22条修改为“气瓶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发现存在明显缺陷，严重事故隐患，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等达到报废条件的气瓶，应当予以报废，出具气瓶报废的检验报告，实施破坏性处理。对气瓶使用单位或个人送交气瓶检验机构进行报废处理的气瓶，气瓶检验机构应当予以破坏性处理，并向气瓶使用单位或个人提供气瓶报废证明。气瓶检验机构应当及时将气瓶报废情况上传新疆特种设备智慧监管系统，并且每年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气瓶报废情况。”
	采纳
	

	2
	建议在“第十四条 气瓶检验机构应当保存检验委托单、检验原始记录、检验报告等资料，保存期限保存期限不少于6年”明确委托单保存方式，如将委托单拍照上传至系统或者直接从系统中生成。
	采纳
	

	3
	建立在“第十五条 气瓶检验机构的检验场所，应当配备固定的影像记录设备，确保检验过程实现清晰可追溯的影像记录，影像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气瓶检验信息化系统至少设置3处监控摄像点位，对外观检测、水压试验、无损检测、气密性试验、静态蒸发率检测等重点检验活动进行影像记录，影像记录保存时限不得少于90天”中，明确影像资料的保存责任单位，建议由气瓶检验机构和平台建设单位共同保存。
	采纳
	

	4
	《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规则》建议补充：（含第1号修改单）。
	未采纳
	文字表述不准确。

	5
	建议删除书名号，改为“”，书名号主要用于标示书籍、文章、法规、规章、办法等具有完整篇章结构的规范性文件的名称。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 是气瓶检验机构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名称，属于证件类标识，并非独立的规范性文件。
	未采纳
	文字表述不准确。

	6
	建议不区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改为：法律法规、规章；建议将第四条、第五条调整至第二章基本要求的第九条之后，和第十条统一为人员的基本要求。
	未采纳
	文字表述不准确。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瓶定期检验机构建设技术规范》（XJ24-411）尚未发布，在此作为依据是否妥当？建议将“不符合核准条件要求时”改为“不符合核准条件要求的”；建议明确告知的内容，如：机构核准信息、检验场所地址、开展检验的气瓶种类等。
	采纳
	

	8
	“方可从事检验检测工作”建议删除；“质量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责任师应当取得气瓶检验员资格不少于4年”建议按照核准规则修改为：质量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责任师应当取得气瓶检验员资格不少于4年或者相应检验师资格；“或” 的使用可能导致职责不明确（如是否允许多人同时承担审核职责），建议改为 “质量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责任师中至少 1 人负责原始记录的审核”，明确最低要求；建议按照核准规则修改为：检验报告（证书）由机构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员批准。
	采纳
	

	9
	建议将“执业道德”修改为“职业道德”；建议将“鉴定结论”删除，本管理办法与鉴定工作无关。
	未采纳
	文字表述不准确。

	10
	按照核准规则1号修改单，建议将“场所”修改为场地；“气瓶检验信息化系统至少设置三处监控摄像点位”建议补充（多种气瓶检验多条检验线监控摄像点位应累加）；“影像记录保存时限不得少于90天”与前文“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矛盾，应按照1号修改单要求执行。
	未采纳
	文字表述不准确。

	11
	建议将“数据、结果”删除，二者均为记录的一部分；建议将“完整”修改为“有效”。
	未采纳
	文字表述不准确。

	12
	建议第（三）款修改为：出具的定期检验报告和原始记录无溯源性的；建议将第（四）款迁移至第二十条；兜底条款未对不实报告进行界定，兜底作用不明显，建议删除。
	未采纳
	缺少上位法律法规依据或与相关法律法规表述不一致。

	13
	建议删除“和鉴定结论”，与鉴定结论无关；建议增加第十九条第（四）款；兜底条款未对虚假报告进行界定，兜底作用不明显，建议删除。
	采纳
	

	14
	加粗部分逻辑维度不一致，建议修改为：检验检测人员的持证资质、人员劳动合同、社保缴纳信息、任命岗位、检验报告签字信息应当保持一致。
	未采纳
	缺少上位法律法规依据或与相关法律法规表述不一致。

	15
	“消除隐患”部分的逻辑关系不清楚，建议删除；建议将“未落实质量管理体系”修改为“未落实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建议在“制定气瓶定期检验作业指导书”后补充：针对检验气瓶种类、不同要求（有油、有毒、易燃等），未制定科学合理的事故风险安全防范措施、应急预案和救援措施，并未实施演练和记录的；第（四）款中内容的逻辑维度不一致，建议修改为：检验检测人员的持证资质、人员劳动合同、社保缴纳信息、任命岗位、检验报告签字信息应当保持一致；建议将“有关规定的其他情形”修改为“规定的其他情形”。
	未采纳
	缺少上位法律法规依据或与相关法律法规表述不一致。

	16
	建议删除“鉴定结论”；建议将“许可证书”修改为“核准证书”。
	采纳
	

	17
	与第二十七条性质重复，重大违法行为也是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一种；同时第二十八条第（一）（二）（三）款内容与二十七条内容重复，建议删除第二十八条，或者对重大违法行为做出明确定义，再列出相应情形。
	采纳
	

	18
	建议将“注销”改为“吊销”，混淆了《行政许可法》中吊销和注销的概念。
	未采纳
	文字表述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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